
1.前言

政府在一九八七年首次頒布禽畜廢物管制計劃，管制禽畜（即豬、雞、鴨、鵝、白鴿及鵪鶉）

廢物有關的污染。在與禽畜業廣泛商討後，再於一九九四年修訂管制計劃。現行法例管制見諸廢

物處置條例與公眾衛生（鳥獸）條例。

2.法例管制

禽畜廢物管制計劃管制下列三類地區：

管制區─ 在區內飼養禽畜必須領有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簽發的飼養禽畜牌照，及須遵

守廢物處置（禽畜廢物）規例；

禁制區─ 嚴禁在區內飼養禽畜；及

限制區─ 不准在區內成立新禽畜農場；區內只容許領有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簽發飼養

禽畜牌照或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簽發授權書的現有禽畜農場存在；現有禽畜

農場亦須遵守廢物處置（禽畜廢物）規例。

禽畜廢物禁制、管制及限制區的位置圖見附錄一；農友若要參閱詳細圖則，可往土地註冊處

索閱。修訂計劃的實施時間表概覽見附錄二。

2.1飼養禽畜牌照

所有農友均須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申請飼養禽畜牌照。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會按地區

分期接受申請。申請牌照日期如下：

限制區 申請牌照日期

10R, 11R, 13R
及14R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16R, 18R, 19R
21R, 23R-25R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

管制區

10-14 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15-17 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18-25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

的四十八小時內向該區的環境保護署區域辦事處報告事故。各區域辦事處的地址、電話及傳的四十八小時內向該區的環境保護署區域辦事處報告事故。各區域辦事處的地址、電話及傳

真號碼載於下文第8段。真號碼載於下文第8段。



2.4限制區內的禽畜農場

根據修訂後的禽畜廢物管制計劃，部分從前的管制區已轉為限制區，在限制區內不准有

新的飼養禽畜作業成立。所有現時在限制區作業的農友可獲環境保護署署長簽發授權書或漁

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簽發飼養禽畜牌照，俾以繼續飼養禽畜，但有關的禽畜農場最少在一九九

四年七月一日前十二個月內，被連續用來飼養禽畜。

一九九四年公眾衛生（鳥獸）（修訂）條例在同年七月一日實施前已重新營業的農友請

儘快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申請飼養禽畜牌照。獲環境保護署署長授權的農友，仍需按照上

文2.1段所載的期限向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申請飼養禽畜牌照。

3.經濟援助

經濟援助是以基本設施撥款連同低息貸款方式，或以特惠津貼方式提供，受影響的農友只可

領取一次。農友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，便可申請經濟援助：

● 飼養禽畜用及有關的搭建物，在一九八七年十月至十一月進行的「凍結調查」時已獲登

記作飼養禽畜用途；及

● 根據各管制區或限制區生效前曾進行的詳細調查，上述搭建物獲證實在緊接調查前最

少連續十二個月仍作飼養禽畜用。

3.1基本設施撥款及貸款

合資格的農友如選擇繼續經營禽畜業，可向環境保護署申請基本設施撥款，以減輕設置

廢物處理設施而造成的經濟負擔。

此外，合資格者亦可申請漁農自然護理署管理的嘉道理農業援助貸款，此為低息貸款，

貸款額相等於基本設施撥款。

申請者亦應將所持有的下列文件送交環境保護署：

● 在私人農地的農場，要有地政署署長簽發的批准書；或

● 在政府土地的農場，要有地政署署長簽發的短期租約；或

● 業權人准許申請人在該地飼養禽畜的同意書、租單或租約。

基本設施撥款的現時款額見附錄三。

3.2特惠津貼

合資格的農友，可選擇結束業務，申請特惠津貼。申請人在全面結業後，可收取全部

津貼。

特惠津貼現時款額見附錄四。




